
88元/份狗肉天天有！海宁这家饭店胆真大！

 点击蓝字  感恩关注

“整条的要预订，38块钱按斤称，要大的就打电话让屠宰场杀大的，要小的就杀小的。”

近日，志愿者以食客身份拨通了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“芳芳饭店”的电话，一段揭露违法

事实的对话随之展开：

志愿者：整条预订的话，是新鲜的还是处理过的？

商家：新鲜的，都是从屠宰场拉过来的杀好的，第二天运过来

都是新鲜的。

志愿者：熟的不用预订吧？

商家：熟的不用预订我这里每天都有，每天活杀分装，一份88

块，就是一斤肉。

志愿者：整条预订大概多少钱？

商家：按斤算，38块一斤，称多少算多少，想要多大的提前打

电话跟屠宰场说就行。

这段清晰的通话录音，将芳芳饭店公然售卖活杀狗肉的行为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眼前。加之经营

者通过微信朋友圈、视频号发布的宰杀犬只、制售狗肉视频，多重证据叠加下，其违法事实一目

了然。而在这看似平常的“买卖对话”背后，隐藏的却是不容置疑的违法事实！该饭店所谓的“活

杀预订”“每日新鲜”，实则是对动物防疫与食品安全法规的公然漠视，每一笔交易都踩在法律红

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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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商家微信朋友圈、视频号相关宣传

根据志愿者调查取证的信息，芳芳饭店的非法经营行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

活杀预定模式明确：经营者自称每日宰杀活犬后分装待售，可提供整只预定服务，只

需向屠宰场“打电话要大杀大要小杀小”，便能实现“隔日送来，保证现杀”，该过程已

有电话录音作为直接证据。

违法事实清晰：

活杀售卖链条完整，证据确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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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渠道公然兜售：在微信朋友圈多次发布宰杀犬只、加工狗肉的图片及视频，毫不掩饰其

非法经营行为，相关截图已固定为证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犬类并未纳入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，国家至今未出台犬只屠宰检疫规程，

这意味着所有犬只屠宰、销售行为均无法获得合法检疫证明，从源头便注定了其违法属性。

芳芳饭店的行为并非“打擦边球”，而是同时违反动物防疫、食品安全等多项法律规定，法律定性

清晰且处罚标准明确：

动物防疫层面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：“禁止屠宰、经营、运输依法

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和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藏、运输上述动物产

品。”由于犬只无合法检疫规程，其屠宰销售行为直接违反该条款。

食品安全层面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七项、第八项分别禁止生产经营“病死、毒死

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、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”和“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

的肉类，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”。芳芳饭店销售的狗肉既无检疫证明，

又无法保证来源安全，完全符合上述禁止性情形。

官方权威答复佐证

司法部官网中国法律服务网针对此类问题明确答复： “由于国家未出台猫狗的屠宰检疫规

程，所以猫狗无法获得合法的检疫证明，其屠宰行为是违法的。猫狗不属于《国家畜禽遗传

资源目录》中的畜禽，其肉品不能作为合法食品进行生产经营，因此经营猫狗肉也是违法

的。”该答复进一步为违法行为的定性提供了权威依据。

法律定性明确：

违反多项法规，违法后果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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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标准明确  
依据《动物防疫法》第九十七条、第一百条及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，相关部

门可对违法行为人采取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、处以罚款

（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处货

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）、吊销许可证等处罚，情节严重的还可由公安机关对直

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。

事实上，非法经营狗肉的行为在多地均有查处案例，法律惩戒从未缺位。

仅青岛地区近年就有多起典型案例：2021年5月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相春燕狗肉火锅城因使用

无效检疫证明的生狗肉制作菜品销售，被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1998元、生

狗肉 11 .5千克，并罚款5万元；2023年2月，张楼李家大院因非法经营狗肉，被西海岸新区市场

监督管理局没收违法所得0.012万元并罚款1万元；2025年7月，平度市恩芝餐饮店更因从个人处

购买 100千克未检疫生狗肉加工售卖，被依法没收违法所得9000元，并罚款 10万元。这些案例

的处罚依据均指向《食品安全法》中关于“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检疫肉类”的条款。

历史案例警示：

海宁曾现毒狗肉案，食品安全不容侥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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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溯嘉兴海宁本地，2014年海宁市人民法院也曾判决一起制售毒狗肉案，7名被告人用剧毒氰化

物毒杀土狗并销售，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4年6个月不等，罚金3000

元至17万元不等。



从青岛的万元级罚款到海宁的刑事判决，清晰传递出“非法售狗肉必被追责”的信号。但芳芳饭店

仍顶风作案，其行为不仅无视法律权威，更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威胁。

针对此类违法行为，法律赋予了公民明确的维权途径：

举报渠道：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，也可直接向市场监管、农业农村部门等执法部门

举报，要求依法查处；举报时建议保留好通话录音、交易记录、宣传截图等相关证据，以便执法

部门调查核实。

监督履职：若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仅以“未亲眼看到”为由拒绝查处，属于未充分履行调查职

责，涉嫌行政不作为。公民可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申请行政复议，或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相关部门履行法定职责。

食品安全是民生底线，法律红线不容逾越。芳芳饭店公然非法经营狗肉的行为，既违

反动物防疫与食品安全法规，也挑战社会公序良俗。期待相关执法部门能迅速介入调

举报路径清晰：

公民可依法监督，监管部门须履职



查，依法从严查处，以实际行动守护法律尊严与公众健康。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，若

发现类似违法行为，及时举报，共同抵制非法狗肉交易，筑牢食品安全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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